
第七章 用益物權

私  塾  重 點 提  示 區

1.  地上權儘管是民法上四種用益物權當中，最
熱門的一種，但相關考題的內容卻相當單

純，幾乎均集中於地上權之取得。以物權行

為取得者，著重於地上權設定契約之要式性

與公示方法；依法律規定取得者，則著重於

其依法取得之要件。

2.  地役權屬冷門章節，讀者僅應注意地役權
「便宜使用」之意義，及其不可分性與從屬

性，應足以應付相關考題。

3.  典權在試題上的能見度，大概只比已經遭到
死亡宣告的永佃權，高了那麼一點點（其

實，就實務運作而言，典權也是近乎死亡的

制度）。讀者應注意出典於回贖之間的運作

機制，以及典權運作之各環節中，典物所有

權之歸屬。



3-82

民法概要 與信託法概要

大　綱

壹、用益物權總論

貳、地上權

一、地上權之取得

(一) 以法律行為設定或
受讓

(二)基於法律規定而取得

(三) 基地租賃所生地上
權設定

二、地上權之期間
(一)約定期間

(二)法定地上權之期間

三、地上權之地租

四、地上權人之權利

(一)使用收益權

(二)物上請求權

(三)相鄰關係上權利

(四)處分權

五、土地所有人之權利
(一)地租請求權

(二)欠租撤銷權

六、地上權之拋棄
(一)無償地上權

(二)有償地上權

七、地上權之消滅

(一)返還請求權

(二)地上權人之取回權

(三)土地所有人之購買權

(四) 延長請求權與補償
請求權

八、區分地上權

(一) 區分地上權人與其
他用益權人之關係

(二) 區分地上權人與其
他用益權人之約定

(三)第三人利益之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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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役權之設定

(一)地役權之設定方式

參、地役權

(三)地役權之標的物

(四)地役權之內容

二、地役權之特性

(一)從屬性

(二)不可分性

(三)非獨占性

三、地役權人之權利義務

四、 供役地所有人之權
利義務

五、地役權之消滅

一、典權之設定

(一)典權之設定方式

(二)典權之期限

二、典權人之權利

(一)典物用益權
肆、典　權

(二)物上請求權

(三)處分權

(四)留買權

(五)重建修繕權

(六)有益費用求償權

三、典權人之義務

(一)典物保管義務

(二)危險負擔

(三)典物返還義務

(二)地役權之時效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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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典人之權利與 
義務

(一)典物處分權

(二)回贖權

(三)有益費用償還義務

五、找　貼

六、轉典權

伍、永佃權

肆、典　權

七、典權之消滅

(一)消滅之原因

(二)消滅之效果

一、農育權之設定

(一)農育權之設定方式

(二)農育權之期限

陸、農育權

(一)地租之性質

(二) 減租、變更使用目
的與終止

(三)地租之增減酌定

二、農育權之地租

三、 農育權人之權利義
務

(一)使用收益權

(二)處分權

(三)土地改良權

(四)地租支付義務

四、農育權人之權利

(一)地租請求權

(二)欠租終止權

五、農育權之消滅

(一)返還請求權

(二) 農育權人之取回權
與回復原狀義務

(三)延長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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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教學區

壹、用益物權總論
用益物權，即支配標的物使用價值之定限物權，有地上權、地役權、典權

與永佃權四種，其權能為標的物之使用收益，不過，各種用益物權之目的各不

相同，故對標的物之具體用益權能亦不同。

用益物權均為不動產物權，其原因在於，不動產價值較高，有使用不動產

之需要，但無資力購買，或其購買不合乎效率之情形較眾，故有藉由用益物權

加以調和之必要。

貳、地上權
地上權，指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

用其土地之權（§832）。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其具體內容有賴當事人之約定，
但限於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62。

建築物、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存在，乃地上權之內容，而非其成立要件，

故「地上權不因工作物或竹木之滅失而消滅。」（§841）

一、地上權之取得

取得地上權之方法，有下列數種：

(一)以法律行為設定或受讓
地上權基於法律行為而取得者，即藉由設定或移轉取得；又除契約另有訂

定或另有習慣，地上權人得讓與其權利（§838）。
地上權之設定或移轉，均為不動產物權行為，須以書面為之，經登記始生

效（§758）。
(二)基於法律規定而取得
地上權為取得時效之適用客體（§772 準用§769、§770），自可時效取

得；此外，於抵押物拍賣時，有法定地上權（§876）之規定63。

62 「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
土地之權。」（修正§832）修正之處有三：首先，將此條文改為「普通地上權」之
定義條款，以與區分地上權區隔；其次，將地上權之權利客體範圍從「他人土地之
上」擴及於「他人土地之上下」；最後，原條文中「竹木」一詞刪除，以免與農育權 
混淆。

63 見本編第三章頁 3-32 及第六章頁 3-71∼3-72。又增訂§838-1Ⅰ規定：「土地及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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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租賃所生地上權設定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承租人於契約成立後，得請求出租人為地上權之

登記。」（§422-1、土§102）為保障基地承租人而設。

二、地上權之期間

地上權不以定有期間為必要，當事人未有期間之約定者，即為不定期之地

上權。當事人或有約定，或法律另有規定，該地上權始為定期之地上權。其情

形有：

(一)約定期間
以法律行為設定之地上權，是否定有存續期間，期間之長短，均依當事人

之約定，此約定屬地上權設定契約之一部分，有民法§758 之適用。
約定期間之長短並無限制，約定永久存續者，亦無不可。惟應注意者，約

定永久存續之地上權，仍屬有期間之約定，而非不定期64。

(二)法定地上權之期間
法定地上權之期間，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聲請法院以判決

定之（§876Ⅰ）。原則上，法院應以該建築物之使用年限或存續期間為期65。

三、地上權之地租

地上權不以有償為必要，須有支付地租之約定，地上權人始有地租支付義

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
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
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同。」可謂法定地上權之
一般性規定，其要件與§876 相仿，惟較為寬鬆，凡同屬一人之土地與土地上之建築
物，因強制執行而各易其所有者，均有適用。

 又增訂§927Ⅲ、Ⅳ規定，出典人同意典權人在其上營造建築物者，於典權回贖時，
亦有法定地上權之規定，詳後述。

64 關於地上權之存續期間，99 年民法物權編修正，增訂§833-1、§833-2 兩條規定。
「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二十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
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
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增訂§833-1）乃專就未定有期限之地
上權而設，定有期限者，不適用；其要件為「存續期間逾二十年」即地上權已存在逾
二十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其效果乃當事人有聲請法院定存續期間
或終止地上權之權利；又地上權人與土地所有人均得主張該等權利。

 增訂§833-2 乃專就「以公共建設為目的而成立之地上權」所設規定，此等地上權定
有期限者，依其約定，「未定有期限者，以該建設使用目的完畢時，視為地上權之存
續期限。」亦即，定有止於「該建設使用目的完畢」不定期間。

65 增訂§838-1Ⅱ規定，依增訂§838-1Ⅰ成立之法定地上權，因建築物之滅失而消滅。
亦即，以建築物之存續期間為該法定地上權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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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地租未經登記者，為單純債之關係，不受地上權或土地所有權讓與影響；

經登記者，為物上負擔，隨地上權或土地所有權移轉66。

「地上權人，縱因不可抗力，妨礙其土地之使用，不得請求免除或減少租

金。」（§837）而不似永佃權有減免租金之規定（§844）67。

四、地上權人之權利

(一)使用收益權
地上權人有使用、收益標的物土地之權利，其具體內容，委由當事人於法

律所規定之範圍內，加以約定68。

(二)物上請求權
所有物物上請求權之規定，於地上權準用之（§767Ⅱ準用§767Ⅰ）；

又地上權既有占有標的物之權能，占有人物上請求權（§962）之規定，自有
適用。

(三)相鄰關係上權利
不動產所有人相鄰關係之規定（§774至§798），於地上權人間，或地上

66 本於此旨，增訂§836Ⅱ、Ⅲ規定：「地租之約定經登記者，地上權讓與時，前地上
權人積欠之地租應併同計算。受讓人就前地上權人積欠之地租，應與讓與人連帶負清
償責任。第一項終止，應向地上權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又增訂§836-1 規定：「土
地所有權讓與時，已預付之地租，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此「第三人」應指
土地所有權之受讓人（即新所有人），既不得對抗之，則受讓人仍得於嗣後到期時請
求地上權人給付地租，地上權人得向原土地所有人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返
還其預收之地租。

67 關於地上權之地租，「地上權設定後，因土地價值之昇降，依原定地租給付顯失公平
者，當事人得請求法院增減之。」（增訂§835-1Ⅰ）適用於有償之地上權，地上權人
或土地所有人均得聲請之，雖條文僅稱「減」，惟解釋上應允許免除。「未定有地租
之地上權，如因土地之負擔增加，非當時所得預料，仍無償使用顯失公平者，土地所
有人得請求法院酌定其地租。」（增訂§835-1Ⅰ）適用於無償之地上權，僅土地所有
人得聲請之。

68 關於地上權人對標的物土地之使用方法，99 年民法物權編修正增訂§836-2 與
§836-3。依其規定，「地上權人應依設定之目的及約定之使用方法，為土地之使用
收益」（增訂§836-2Ⅰ前），其約定之使用方法，須經登記始得對抗第三人（增訂
§836-2Ⅱ）；而「未約定使用方法者，應依土地之性質為之，並均應保持其得永續利
用。」（增訂§836-2Ⅰ後）

 依增訂§836-3，地上權人違反依增訂§836-2Ⅰ所定之使用方法者，土地所有人得阻
止之，經阻止仍繼續為之者，土地所有人得終止地上權。又「地上權經設定抵押權
者，並應同時將該阻止之事實通知抵押權人。」未經通知者，不得終止地上權。

 依筆者拙見，增訂§836-2Ⅱ之規定，似有所疑義。地上權人與土地所有人關於標的
物土地使用方法之約定，若未登記者，應屬債權契約，本不得對抗第三人，若作為地
上權設定契約之一部而辦理登記，具有物權效力，本來就能對抗第三人。若然，增訂
§836-2Ⅱ即成贅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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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與土地所有人間，準用之（§833），以貫徹相鄰關係調和不動產利用人利
益之意旨69。

(四)處分權
地上權之處分，即地上權之讓與（§838）、設定抵押（§882）及拋棄，

此等處分均為不動產物權行為，有民法§758之適用。
原則上，地上權人得讓與地上權，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者，不在此

限（§838）70。

五、土地所有人之權利

(一)地租請求權
地上權不以有償為必要，須當事人之間有支付地租之約定，土地所有人始

有地租請求權。地租之性質，已說明如上。

(二)欠租撤銷權
「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達二年之總額者，除另有習慣外，土地所有人，得撤

銷其地上權。前項撤銷，應向地上權人以意思表示為之。」（§836）雖稱「撤
銷」，實為「終止」之意71。

民法§836 僅適用於有償地上權，僅問積欠之總額，不問欠繳之期數多少或
是否連續。此撤銷亦屬物權行為，須以書面為之，並辦理塗銷地上權登記始生

效（§758）。

69 99 年民法物權編修正，刪除§833，相鄰關係之準用改以§800-1 為依據。
70 「地上權人得將其權利讓與他人或設定抵押權。但契約另有約定或另有習慣者，不
在此限。」（修正§838Ⅰ）又增訂第 2 項：「前項約定，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
人。」據此，此不得讓與他人或設定抵押權之約定，經登記者得對抗第三人。

 此外，增訂§838Ⅲ規定：「地上權與其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不得分離而為讓與或
設定其他權利。」違反此規定者，其讓與或設定無效。

 同樣地，依筆者拙見，修正§838Ⅰ之規定，似有所疑義。地上權人與土地所有人所
為地上權不得讓與他人或設定抵押權之約定，若未登記者，應屬債權契約，本不得對
抗第三人，若作為地上權設定契約之一部而辦理登記，具有物權效力，本來就能對抗
第三人。若然，修正§838Ⅰ即成贅文矣！

71 「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達二年之總額，除另有習慣外，土地所有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地
上權人支付地租，如地上權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土地所有人得終止地上權。地上權
經設定抵押權者，並應同時將該催告之事實通知抵押權人。」（修正§836Ⅰ）除將
「撤銷」修正為「終止」，尚增加「土地所有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而地上權人未於期
限內支付」之要件，且其催告須通知抵押權人，始生催告之效力。又增訂§836Ⅱ、
Ⅲ，其內容已述如前。


